
关于做好 2023-2024-1 学期期末及 2023-2024-2 学期期初有关

教学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相关单位：

为做好 2023-2024-1 学期期末及 2023-2024-2 学期期初教学相关工作，确保

各项教学活动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试卷档案管理，做好补考工作

（一）做好试卷评阅及归档。各教学单位做好试卷评阅组织工作，任课教师

应按试卷评阅标准认真评阅试卷，以高度的责任心严守授课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各

单位应于下学期开学后两周内，完成本学期试卷资料、实践教学资料归档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管理成绩录入与修改。任课教师需于 1 月 15 日前，提交

2023-2024-1 学期结课考试成绩到教务系统，按时完成成绩录入。对于课程成绩

录入错误的，教师可提交成绩修改申请（经线上审核批准后即时生效）或申请成

绩驳回，经线上审核批准后，教务处退回课程成绩，由任课教师重新录入后提交。

（三）做好学生查卷工作。各学院应通知学生及时关注已发布的课程成绩，

2月 23 日-3 月 1 日期间（逾期不再受理），学生可申请成绩复查，开课学院应

在 3月 5日前完成成绩复查并提交到教务处，教务处应在 3月 7日前完成成绩更

正。

（四）认真做好补考工作

1.加强补考组织力度。下学期开学前补考时间从 2024 年 3 月 4 日开始，具

体补考时间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学生所在学院应将补考安排提前通知相关学生，

提前做好补考人数统计、考场编排、试卷印制、监考教师选派与培训等准备工作，

引导教师认真做好学生辅导答疑。

2.严格补考管理要求。补考的试卷管理、监考巡考、成绩记载、档案管理等

各项工作要求与课程结业考核一致，不能因补考而降低要求，不能因补考而减少

应有的管理环节。应加强试卷命题、印刷、运送、保管过程的监管，严防考题泄

露，通知教师按时提交补考成绩。

二、核查教学任务，做好行课准备



（一）落实教学任务安排。各教学单位对照下学期课表开展教学任务检查，

确保每项任务落实到人，确保每位教师清楚教学任务、授课时间和上课地点等安

排。特别是外聘教师，开课单位应主动与其沟通协调，使其明确教学任务、熟悉

教学要求和教学规范，确保教学运行秩序。

（二）做好教学软件准备。各教学单位如需在多媒体教室电脑上安装教学软

件，应向实验与信息化中心提供正版软件及安装要求，统一对软件进行兼容性、

安全性复查和统一安装。

（三）做好实践教学安排。根据下学期实践教学任务，做好实习（实训）、

课程设计计划安排编制，实验课程二次排课等工作。实习（实训）、课程设计计

划安排表应于开课前两周报送教务处实践科。

（四）做好学生教材定购工作。各教学单位按照要求报送教材征订材料。开

学前组织学生以行政班为单位，根据教务处通知时间、地点领取教材。

三、加强督促指导，组织学生注册

（一）按时完成学期注册。下学期学生返校报到注册时间为 2月 24 日—2

月 25 日，2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正式上课。各学院应通知学生按时开学报到。

四、做足充分准备，上好第一堂课

（一）组织教师全员培训。新学期开课前，各教学单位应专门召开会议，对

任课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开展教学工作规范、教学行为要求等方面的培训，培训

应做到全覆盖，使其明确职责、熟悉各项规章制度。

（二）强调开课有关要求。各教学单位在 2024 年 1 月 19 日前，完成本学期

新进外聘教师和行政兼课教师的资格审核，并及时将信息录入教务系统；组织对

任课教师的授课计划、教案、课件等教学资料进行意识形态审查；对未取得教师

资格证的新进老师，不能独立承担教学任务；新开课教师和开新课的教师，第一

次上课前应完成整门课程的备课。

五、做好教师业务培训工作

各教学单位应充分利用假期，认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教师业务

培训，鼓励教师自我学习充电，不断提升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。

六、其他教学相关工作



（一）完成本学期末酬金结算工作。各二级学院应于 1月 17 日前，提交完

核对无误后的本学期工作量教学酬金、结课考试酬金、2023 届毕设与实习酬金

的电子版，以及核对无误后的盖章纸质版材料。

（二）完成本学期学籍异动、学分清理工作。各二级学院需要在 1月 17 日

前提交休学期满但未在本学期办理任何学籍异动的情况说明，逾期不再办理本学

期学籍异动相关工作。各开课学院（部）需要在 1月 18 日前，完成学生基础课

程学分清理、课程成绩清理、成绩库清理工作。

（三）按时推进各类项目管理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应严格按照教务处通知要

求，组织 2024 届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工作、完成本学院（部）专业

自评工作以及教研类项目结题准备工作。

教务处

2024 年 1 月 17 日


